
单一来源采购专业人员论证意见

采购单位 眉山市彭山区卫生健康局

项目名称
彭山区第三人民医院(江口区域医疗次中心)患者服务中心天然

气接入工程

项目背景

为满足彭山区第三人民医院(江口区域医疗次中心)项目患

者服务中心天然气接入的需求，采购人拟委托眉山市彭山港华

金碧燃气有限公司进行彭山区第三人民医院(江口区域医疗次

中心)项目患者服务中心天然气接入，由眉山市彭山港华金碧燃

气有限公司选购相关材料设备，并依照国家相关条例选择具备

法定资质的单位负责设计、施工等服务。

申请单一

来源采购

理由

根据《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彭山县行政管辖区内天

然气经营权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彭府发[2005]2 号）的通知，彭

山区人民政府授予眉山市彭山港华金碧燃气有限公司在彭山区

行政管辖区内（不含青龙镇）30 年民用、商用天然气独家特许

经营权以及工业用天然气、汽车用气业务的特许经营权。在授

予眉山市彭山港华金碧燃气有限公司特许经营权的期限及地域

范围内，彭山区人民政府不再审批新的天然气企业。自 2004 年

9 月 10 日起，未获得天然气特许经营权的单位不得擅自超越地

域范围进行经营活动。

综上所述，眉山市彭山港华金碧燃气有限公司为彭山区域

范围内提供天然气服务的唯一特许经营供应商，供应商具有唯

一性。本项目属于“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”情形，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“只能从唯一供




